
粤医保函〔2025〕10 号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航空医疗转运”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医疗保障局、省医保中心：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

管理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6号）、《关于印发〈综

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的通知》（医保

价采函〔2024〕230号）等文件精神，现公布“航空医疗转运”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修订“航空救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将我省原市场调节价项目“航空救助”修订为“航空医疗转

运”（见附件），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按价格管理权限报相应医保部门进行价格备案后实施，自2025

年2月1日起执行，原项目同步废止。

二、加强价格项目落地实施的综合管理



请各级医保部门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策落实工作，

加强对辖区内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做好价

格备案工作。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格按照

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严格

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落实好费用清单、明码标价等相关

规定。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

标采购处反映。

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如遇国家或省

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附件：“航空医疗转运”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2025年1月16日



附件

“航空医疗转运”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

序号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1 011109000030000 航空医疗转运

指医疗机构（含

120 急救中心）

利用各类航空

器转运患者的

使用费用。

所定价格涵盖航空器交

通往返相关管理费、折旧

费、消毒费、油耗、司机

劳务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航空医疗转运

实行市场调节

价，由医院自

主制定收费标

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医疗保障局；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


